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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

附表一場區及環境良好衛生管理基準第四-八條

員工宿舍、廁所、供水設施、洗手設施、更衣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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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一第四條、第八條
員工宿舍、餐廳、休息室、檢驗場所或

研究室及更衣室相關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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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食品作業

場所隔離

良好通風

採光

防止病媒或

有害微生物

污染

指派專人

保持清潔

員工宿舍
餐廳
休息室
檢驗場所
研究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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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食品作業

場所隔離

良好通風

採光

防止病媒或

有害微生物

污染

指派專人

保持清潔

員工宿舍
餐廳
休息室
檢驗場所
研究室

檢驗室與食品作業場所隔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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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食品作業

場所隔離

良好通風

採光

防止病媒或

有害微生物

污染

指派專人

保持清潔

員工宿舍
餐廳
休息室
檢驗場所
研究室

員工餐廳有良好通風.採光.
保持清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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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食品作業

場所隔離

良好通風

採光

防止病媒或

有害微生物

污染

指派專人

保持清潔

員工宿舍
餐廳
休息室
檢驗場所
研究室

1.出入口管制
2.定期執行病媒防治

3.避免堆放食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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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缺失

雜亂無章

堆積雜物

存放副原料、清潔劑或

清潔用具

發現病媒出沒痕跡

 指派專人定期清潔

 設置員工休息專區，移除

雜物

 定期執行病媒防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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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缺失

員工休息區設置於倉庫

污染原料

 設置員工休息專區

 空間不足可以簡易隔板

區隔

 員工之食物設置專區存

放避免招引病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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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衣室

與食品作業

場所隔離

個人衣櫃

男女分開更衣鏡

潔塵設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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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質隔間 個人用衣物櫃

鞋櫃

男女更衣室宜分開

更衣室

設有更衣室者，應與食品作業場所隔離，工作人員並應有個人存放衣物之衣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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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缺失

更衣室置物櫃中放置食物

未設置更衣鏡

未設置員工個人置物櫃

無更衣室員工工作服隨意擺放

 設置個人置物櫃

 避免更衣室置物櫃中放置食物

 指派專人清潔

 宜於更衣室或洗手消毒區設置全

身鏡，確認員工著裝符合要求

 設置更衣室並建議男女分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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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一第五條
廁所相關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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廁所

水流

氣流

整潔

標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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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流

設置地點應防止污染水源。

化糞池

作業場所
清潔度高

污染源
廁所

污水池

廁 所
清潔度低排水管

15公尺

[建議]
 水流宜自清潔度高處流向清潔度低處。

 地上水源距污染源15公尺以上之距離。

水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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氣流

不得正面開向食品作業場所。

但有緩衝設施及有效控制空氣流向防止污染者，不在此限。

廁所門不得正面開向作業場所 設置隔板區隔後
非正面開向作業場所

設置拉門區隔後
非正面開向作業場所

原廁所門
正對作業場所

隔板使
廁所門
轉向右

[側面圖] [正面圖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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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缺失

廁所位於作業場所內

 暫停使用作業場所內

之廁所

 門隨時緊閉

 以隔板或拉門區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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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潔

應保持整潔，避免有異味

 應指派專人每日清潔

小便桶髒污 廁所保持整潔小便桶潔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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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示

應於明顯處標示「如廁後應洗手」之字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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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缺失

標示成「如廁後請洗手」

未標示「如廁後應洗手」

字樣

 正確標示為「如廁後應

洗手」

 增加標示洗手步驟圖



20

附表一第六條
供水設施相關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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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水

設施

飲用水

標準

足量

供水

污穢場

所距離

管路

區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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飲用水標準

與食品直接接觸及清洗食品設備與用具之用水及冰塊，應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。

製冰機上蓋不潔 自來水繳費單
應定期清潔

水質檢驗報告

淨水系統定期更換濾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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飲用水水質標準[106.1.10]
[下載路徑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首頁/環保法規/主管法規查詢系統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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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量供水

應有足夠之水量及供水設施。

[建議]

 應能提供工廠各部所需之充足

水量、適當壓力及水質之水。

 必要時，應有儲水設備。

 必要時，裝設可調節冷熱水之

水龍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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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穢場所距離

1.使用地下水源者，其水源與化糞池、廢棄物堆積場所等污染源，應至少保持
十五公尺之距離。

2.蓄水池（塔、槽）應保持清潔，設置地點應距污穢場所、化糞池等污染源三
公尺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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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路區分

飲用水與非飲用水之管路系統應完全分離，出水口並應明顯區分



27

附表一第七條
作業場所洗手設施相關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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洗手

設施

洗手

方法

數目

足夠

設備

設置

防止再

次污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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洗手方法

於明顯之位置懸掛簡明易懂之洗手方法。

 食品從業人員正確洗手步驟

[下載路徑：食品藥物管理署首頁

/便民服務/文宣品下載專區]

搓足

2次
生日快樂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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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目足夠

洗手及乾手設備之設置地點應適當，數目足夠。

建議於清潔作業區入口
設置洗手消毒設備

洗手設備數量充足
建議：

1.  應設置在適當且方

便之地點，例如：

管制作業區入口處

及作業場所內。

2.  廁所內之洗手設施

宜設置在出口鄰近

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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洗手設備必須具備：

 流動自來水

 液體清潔劑 (洗手乳)

洗手設備建議具備：

 指甲刷

 垃圾桶 (腳踏式有

 乾手設備 (乾手器或擦手紙巾)

 消毒設備 (消毒液)

 洗手方法掛圖

具備乾手設備 具備消毒酒精

蓋垃圾桶尤佳)

設備設置

應備有流動自來水、清潔劑、乾手器或擦手紙巾等設施；

必要時，應設置適當之消毒設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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旋轉式水龍頭 短柄式水龍頭 肘動式水龍頭

酒精消毒 感應式水龍頭

防止再次污染

洗手消毒設施之設計，應能於使用時防止已清洗之手部再度遭受污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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洗手的目的

 去除附在表面的污物，尤其微生物。

 手部附著的細菌有兩種：

1.永久性細菌：皮紋及皮脂腺內，通常無害

2.暫時性細菌：皮膚表面，由接觸而附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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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同洗手方式的清潔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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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實驗顯示：

未洗手時，約含有 104 ~ 105的菌落數。

以清水洗手，約有 103的菌落數會殘留在手上。

用洗手乳沖水正確得洗手方式，幾乎可以殺滅手
上 99% 的細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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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缺失

旋轉式或短柄水龍頭

無洗手刷

垃圾桶設置不當

浴塵室把手造成手部再污染

 更換長柄\腳踏或感應水龍頭

 加設洗手刷及清潔機制

 改用腳踏式垃圾桶

 浴塵室入口改為肘動式把手



36

感謝聆聽


